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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事故基本情况 
事故单位名称 三鑫国友（天津）线缆销售有限公司 
事故单位地址 天津市宝坻经济开发区九园黄庄分园2路298号 
法定代表人(负 
责人)姓名 杨帆 单位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

所属行业 电缆销售业 单位类别 叉车使用 
作业人员数量 1人 持证人员数量 0人 
设备种类 叉车 设备品种 平衡重式叉车 
设备名称 平衡重式叉车 设备等级 - 
设备代码 511010596202392459 产品编号 020356J8479 
制造日期 2023年11月 施工日期 - 
设备用途 生产经营自用 投用运行日期 2023年12月 

使用登记日期 - 设备注册代码 - 
检验日期 - 检验类别 - 

检验结论意见 - 事故发生时间 2025年3月24日14时10分 
事故发生地点 中北镇恒升仓储院内三鑫国友（天津）线缆销售有限公司仓库 
事故等级 一般事故 事故特征 挤压 

损坏程度 - 事故直接原因 

马承旭未取得叉车作业人员证

驾驶叉车违章作业致使叉车前

倾电缆从货叉滑出将杨富全砸

倒。 

事故主要原因 

马承旭未取得叉车作业人员证

驾驶叉车违章作业致使叉车前

倾电缆从货叉滑出将杨富全砸

倒。 

直接经济损失 100万 

死亡人数 1 受伤人数 无 
负责组织事故调查

部门 天津市西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

技术鉴定机构 天津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
损失评估机构 - 

说明：经事故调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研究并决定，此次事故初步研判为马承旭未取得叉车作业人员证驾驶

叉车违章作业而发生的事故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《特种设备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

定》《特种设备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导则》的规定，该起事故属于特种设备一般事故。 

 

 
调查组组长(签字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年 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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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事故发生单位及设备、作业人员概况 

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情况 

三鑫国友（天津）线缆销售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：

91120224MAD7NENH6U；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；住所：天津市宝

坻经济开发区九园黄庄分园 2 路 298 号；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五

金产品批发；电线、电缆经营；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；电力设施

器材销售；五金产品零售；建筑材料销售；建筑装饰材料销售；金

属结构销售；有色金属合金销售；灯具销售；照明器具销售；紧固

件销售；橡胶制品销售；耐火材料销售；机械电气设备销售；建筑

用金属配件销售；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销售；仪器仪表销售；金

属材料销售；劳动保护用品销售；绘图、计算及测量仪器销售；保

温材料销售；金属切割及焊接设备销售；衡器销售；日用百货销售；

涂料销售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塑料制品销售；卫生洁具销售；轴

承销售；办公用品销售；文具用品批发；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；

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

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许可项目：建设工程施工；建设工程设计；

输电、供电、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、维修和试验。（依法须经批准

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

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；法定代表人：杨帆。 

（二）设备情况 

事故发生时正在作业的叉车于 2023 年 11 月 22 日由合力工业

车辆（盘锦）有限公司制造，设备型号：CPC 型，设备代码：

511010596202392459，产品编号：020356J8479，未办理使用登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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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经检验。设备使用地点为天津市西青区中北镇恒升仓储院内三鑫

国友（天津）线缆销售有限公司仓库。 

（三）作业人员情况 

马承旭，事故发生时正在驾驶叉车的作业人员，未取得特种设

备作业人员证，身份证号为 131026********4115。为三鑫国友（天

津）线缆销售有限公司员工。 

杨富全，死者，身份证号为 132533********1851，为三鑫国

友（天津）线缆销售有限公司配货工人。 

三、事故发生过程、应急救援及成立调查组相关情况 

(一) 事故发生过程 

2025 年 3 月 24 日 14 时 10 分左右，位于天津市西青区中北镇

恒升仓储院内三鑫国友（天津）线缆销售有限公司仓库，马承旭

（三鑫国友（天津）线缆销售有限公司员工、事发时叉车驾驶员）

驾驶叉车（产品编号 020356J8479）搬运线缆盘，线缆起升高度约

为 2.6 米，线缆重量约为 4132kg，死者杨富全于叉车旁手持线缆线

头跟随行走，叉车行驶至事故发生地点时，叉车司机操作叉车刹车

致使叉车前倾线缆盘从叉车货叉滑出，将杨富全砸倒并挤压。 

(二) 应急救援情况 

发生事故后，公司员工卢世龙赶到并拨打 120 急救电话，大约

10 分钟后，120 急救车到达现场，在场员工将电缆从死者杨富全身

上挪开，急救人员后续将杨富全送往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（水西院

区）救治，当日 16 时 30 分左右，杨富全经抢救无效死亡，期间 120

指挥平台将该事故情况通报至市应急管理局，区应急管理局接市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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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管理局通报后赶赴事故现场，17 时左右区市场监管局接区应急

管理局电话通知并派执法人员到达事故现场。三鑫国友（天津）线

缆销售有限公司对本次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反应迅速，处置基本合理。  

 (三) 成立调查组相关情况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

备安全法》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》和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

查处理条例》《特种设备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》《特种设备事

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导则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安全技术规范，2025

年 3 月 26 日经区政府批准，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，会同区应

急管理局、公安西青分局、区工信局、区总工会、区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局、中北镇政府等部门组成三鑫国友（天津）线缆销售有限

公司“3·24” 叉车伤害事故调查组（以下简称“事故调查组”）。 

    2025 年 4 月 7 日，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。会上宣

读了区政府对《关于成立三鑫国友（天津）线缆销售有限公司

“3·24”叉车伤害事故调查组的请示》的批示；通报了事故情况；

明确了工作分工。事故调查组根据有关法律法规，按照“四不放过”

原则，开展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。 

四、人员伤亡、设备损坏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

（一）人员伤亡情况 

事故伤亡者名单 

姓名 年龄 性别 身份证号码 籍贯 身份 伤情 

杨富全 61 男 132533********1851 河北省张

家口市 
公司配

货工人 死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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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设备损坏情况：事故未造成设备损坏。 

（三）直接经济损失：100 万元。 

五、事故原因及性质 

天津市特种设备事故应急调查处理中心选派专家参加事故调

查组技术组，技术组对“三鑫国友（天津）线缆销售有限公司

“3·24” 叉车伤害事故”中的叉车进行了事故原因勘查和技术分

析。2025 年 3 月 25 日，区市场监管局委托天津市特种设备监督检

测技术研究院对事故中的车辆进行了安全技术分析，天津市特种设

备监督检测技术研究院于 2025 年 6 月 16 日出具了《平衡重式叉车

事故技术分析报告》，报告编号：津特检 2025-01997 号。鉴定结

论：事故发生前，叉车处于高位装卸工况，承载超过额定起重量的

电缆轴盘，使得整车向前方的倾覆力矩超过许用倾覆力矩，叉车在

向前运行过程中，由于突然刹车产生的惯性力，导致叉车失去纵向

稳定性向前倾翻（具体内容见报告）。 

（一）事故原因 

1. 直接原因： 

马承旭未取得叉车作业人员证驾驶叉车违章作业，搬运超过额

定起重量的电缆，且起升高度过高，前进时刹车导致叉车前倾电缆

从货叉滑出将杨富全砸倒，操作人员操作不规范是本次事故发生的

直接原因。 

2. 间接原因 

杨富全在叉车运行时未与叉车保持安全距离，是导致本次事故

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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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鑫国友（天津）线缆销售有限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制定不

完善，安排未取得作业人员证的未成年员工驾驶叉车，特种设备安

全管理制度及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，未能及时发现并阻止

马承旭违章作业，未能及时督促杨富全与作业叉车保持安全距离，

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二。 

杨帆作为三鑫国友（天津）线缆销售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、

总经理，安全管理责任意识不强，安全管理工作落实不到位，作为

公司主要负责人，未严格履行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职责，是导致本次

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三。 

（二）事故性质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规定： 

第十三条 特种设备生产、经营、使用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对

其生产、经营、使用的特种设备安全负责。 

第三十四条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建立岗位责任制、隐患治

理、应急救援等安全管理制度，制定操作规程，保证特种设备安全

运行。 
根据以上规定和《三鑫国友（天津）线缆销售有限公司

“3·24” 叉车伤害事故技术分析报告》及调查取证，调查组认定

这是一起特种设备一般责任事故。 

六、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

（一）对事故责任人员的认定及处理建议 

1. 马承旭，事故叉车作业人员 

未取得叉车作业人员证驾驶叉车违章作业，驾驶叉车搬运超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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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定起重量的电缆，且起升高度过高，前进时刹车导致叉车前倾电

缆从货叉滑出将杨富全砸倒，致杨富全死亡，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

责任。建议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。 

2. 杨富全，死者 
未与作业中的叉车保持安全距离，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。

因杨富全在本次事故中身亡，建议免予追究其法律责任。 

3. 杨帆，三鑫国友（天津）线缆销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

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、总经理，安全管理责任意识不强，安

全管理工作落实不到位，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，未严格履行特种设

备安全管理职责，负有领导责任。建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第九十一条第（一）项的有关规定

对其进行处罚。 

（二）对事故责任单位的认定及处理建议 

三鑫国友（天津）线缆销售有限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制定不

完善，安排未取得作业人员证员工驾驶叉车，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

度及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，未能及时发现并阻止马承旭违

章作业，未能及时督促杨富全与作业叉车保持安全距离，对事故发

生负有主要责任。同时，该公司招用马承旭存在涉嫌违法使用童工

问题。 

建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

第八十六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责令三鑫国友（天津）线缆销售有

限公司限期改正，并将整改报告以书面形式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；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第九十条第（一）项的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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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规定对事故单位三鑫国友（天津）线缆销售有限公司进行处罚。 

    建议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事故单位三

鑫国友（天津）线缆销售有限公司违法使用童工问题进行处罚。 

七、预防措施和整改建议 

为防范此类事故再次发生，建议事故有关单位、人员要吸取

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，坚持“安全第一、

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的原则，必须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

种设备安全法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，现提出以下整改措施

和建议： 

（一）三鑫国友（天津）线缆销售有限公司，作为特种设备使

用单位，必须认真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和有关

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，履行特种设备管理义务，进一步落实安全主

体责任，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及技术安全防范，建立、健全和不断完

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加大隐患排查治理力度，

严格现场安全管理，尤其是特种设备的安全管理工作，严禁违规、

违章行为，不断提高安全生产水平，确保安全生产。 

（二）三鑫国友（天津）线缆销售有限公司要进一步完善公司

特种设备安全教育和培训制度，公司主要负责人要按照公司实际组

织制定并实施本公司的特种设备安全教育和培训计划，对从业人员

进行特种设备安全教育和培训。 

（三）三鑫国友（天津）线缆销售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应认真

担负起安全生产工作的全面责任，不断增强第一责任人意识。应认

真从此次事故中汲取教训，摒弃侥幸心理，及时排查并消除各类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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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隐患，防止类似事故的发生，为生产经营活动营造良好的安全环

境。 

（四）区市场监管局督促辖区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定期组织场

车安全知识、操作规程及应急演练培训，提升全员安全意识和应急

处置能力，驾驶场车必须持有有效作业人员证件，并接受岗前安全

操作培训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